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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公佈 

委任公司秘書 

 

茲提述綠景（中國）地產投資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九年 

十一月二十七日之公告（「委任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委任陳健民先生（「陳先生」）

為本公司之公司秘書。 除另有指明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委任公告所界定者具

有相同涵義。 

 

董事會僅此澄清委任公告所披露陳先生之專業資格應為如下： 

 

陳先生為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會員及香港會計師公會執業會計師。  

 

除以上澄清外，委任公告之所有資料仍為真實及準確。 

 

承董事會命 

綠景（中國）地產投資有限公司 

主席 

黃敬舒 

 

香港，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六日 

 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黃敬舒女士（主席）、唐壽春先生（行政總裁）、 

葉興安先生、黃浩源先生及蕭志雄先生；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李麗紅女士；及本公司
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敬先生、胡競英女士及莫凡先生。 

 


